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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杭舟关知字〔2025〕0030号

	当事人：义乌市佳凡进出口有限公司

	法人代表：陈均建

	营业执照登记码：91330782MA8G78NU8G

	地  址：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1505号汇商天地八楼811-3室（自主申报）

	当事人于2025年4月17日以市场采购向海关申报出口布鞋到约旦，报关单号为：292020250000117463，经实货查验，发现实际货物中有使用“ADIDAS三条纹”商标的休闲鞋1800双，价值人民币45000元。经联系，ADIDAS三条纹商标权利人阿迪达斯有限公司认为上述使用“ADIDAS三条纹”商标的休闲鞋侵犯了其商标权（海关总署备案号：T2018-65124)）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向我关提交了知识产权保护申请和担保。

	 我关经调查，认为当事人出口的鞋上使用的ADIDAS三条纹商标，与商标权人注册的ADIDAS三条纹商标近似，且事先未经商标权人许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该货物属于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货物，货物价值人民币45000元。当事人出口上述货物的行为已构成出口侵犯他人商标权货物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第三条的规定。

	当事人配合海关查处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且认错认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三）》第十一条第二项，具有从轻行政处罚情节。另当事人于2024年9-11月因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仑海关先后5次行政处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三）》第十二条第一项，具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。综合考虑，本案应当按一般阶次处罚。

	  以上事实，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报关单》（报关单编号：292020250000117463）、查验记录单、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申请、查问笔录、涉案货物图片、交易单据、当事人认错认罚声明、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系统处查询记录等证据为证。
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九十一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三）》第三条、十三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决定没收上述侵权货物。并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仟柒佰伍拾元整。

	当事人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九条的规定，履行上述处罚决定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可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
